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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公厕苍蝇标准”不只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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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纠错机制失灵危害更大

□小荻

【新闻背景】卫生部
日前发布《公共厕所卫生
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社会意见。征求意见
稿将公共厕所臭味等级分
为无臭味、微有臭味、明显
臭味、强烈臭味，并且要求
附属式公共厕所每平方米
苍蝇数小于等于1只，独
立式公共厕所苍蝇数小于
等于3只。（见本报2月22
日B02版报道）

“公厕苍蝇标准”立即
引来围观者争相吐槽，较
典型的言论便是直斥该标
准“无厘头”。

臭味分级已属莫名其
妙，规定每平方米的苍蝇
数量更显得不可理喻，最糟
糕的是这一标准还要“放之
四海”。以中国地域之大、
各地情况之悬殊，“一刀切”
式的标准首先就犯了常识
性的错误——在罗布泊腹

地，一只苍蝇的出现甚至
会被视为生命的奇迹；而
在蚊蝇易滋生并且贫穷落
后的地方，消灭苍蝇便是
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应该说，发布“公厕苍
蝇标准”的出发点是好的。
让规定少些自由裁量，多些
精确化、量化，没问题，毕竟
国人的“差不多”思维长期
以来就饱受诟病。

但面对缺乏操作性和
落实的可能，必将会被“悬
空”的新标准，大家必然会
质疑。是的，管理者正儿八
经地作决定、定规矩，却根
本不考虑能不能落实、效果
咋样，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得
太多了，也太厌恶了。

所以，“公厕苍蝇标
准”并不只是可笑，而是有
点可怕——试想，按此统
一标准，有些地方为了达
标，至少为了应付考核，又
将会如何不计成本甚至是
不择手段。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近日，中
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
皮书。在安徽、福建等5省
市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低保
家庭中，六成不是贫困家
庭，有近八成的贫困户没有
享受到低保救助，漏保率和
错保率都较高。（2月24日
《新京报》）

该保的没保，不该保的
却保了，不少人对此或已见
怪不怪。但社科院的数据，
着实把人吓了一跳：竟有六
成低保户不是贫困家庭，这
还了得？！

最低生活保障，是对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制度
兜底，也是政府的良心与责
任所在。但资源是既定的，
错保的人多了，漏保的人就
必然多，这不仅使真正困难
的群众难以享受应有的救
助，更是直接挑战低保的公
平底线。

在低保实施过程中，由
于存在监管漏洞，蓄意骗保
有之，人情保有之，关系保
有之。而什么是贫困，又缺
乏一个鲜明的硬杠杠，客观

上也为滥用职权、弄虚作假
留下余地。在一些偏远地
区，甚至出现出卖低保指标
的现象。

去年，国务院发布有关加
强和改进低保工作的意见，对
低保政策作出了全面调整，
对规范审批、公示、发放等程
序作出具体阐释。比如，多
部门建信息核对机制、低保
信息在居住地长期公示、申请
者须接受入户调查等，意在全
方位保障低保公平。

说到底，错保之所以频
发高发，一个重要原因是错
保的追责力度不够大。很多
地方在发现之后，最多是取
消低保，这会起到多大威

慑？失职、渎职行为没有受
到查办，没有受到应有的追
责，这才是错保频频而屡禁
不止的根源所在。

错保固然危害很大，但
假如纠错机制失灵，任由不
该保的一直保下去，该保的
一直保不了，必然会危害政
府公信，甚至催生不稳定因
素，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

因此，既要确保“应保尽
保”，更应严格“应退尽退”。
每一个错保案例，既要追回
非法所得款物，并处以一定
倍数的罚款，更要对其证明
人、鉴定人、经办人问责，如
此才能保证不会对错保案例

“开闸放水”。


